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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吳宓檈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53
傳真：(02)29681340
電子信箱：AQ3122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八里區八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30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國字第1141258195號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258195_新北市114學年度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副召集人甄選簡章(公

告).rtf)

主旨：檢送本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副召集人公開遴選簡章，

請轉知符合資格人員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民教育及特殊教育輔導團與中心組織運作辦法及本

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設置要點(下稱設置要點)辦理。

二、本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(下稱原教中心)聘任專業工作

人員擔任副召集人，公開遴選簡章內容說明如下：

(一)甄選條件及資格：

１、本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編制內正式教師（不含留

職停薪或長期病假者）或已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

證測驗高級以上合格證書或原住民族文化及藝能證

書，並具傳承原住民族語言、文化或技藝之代理教

師。

２、具備教育行政、族語教學、文化推廣或相關實務經

驗，對原住民族教育事務具高度熱忱與認同，能配合

業務推動需求彈性調整分工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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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具計畫撰寫、執行與成果彙整能力，熟悉公文處理、

經費核銷、採購流程，能獨立作業並配合團隊合作。

４、具族語能力、圖資整理、網站建置或教學研究背景者

尤佳，並能配合辦理研習、活動、會議及其他臨時交

辦事項。

(二)甄選名額：副召集人3名，備取若干名。

(三)甄選方式：請於114年7月4日(星期五)中午12時前相關資

料，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本市原教中心信箱：

center@abo.jaes.ntpc.edu.tw，採書面審查辦理，書面

資料成績佔100%，以成績高低排序；總分未達錄取門檻

80分者得不足額錄取。

(四)聘期：副召集人聘期為1年，自114年8月1日起至115年7

月31日止，錄取者將以全時支援方式襄助本市原教中心

各項業務推行，任期屆滿前，本局將予考核；考核通過

者，始得續聘兼之。

(五)參加甄選之教師及工作人員，甄選當日本局同意核予公

假方式出席。

三、倘有報名疑義，請逕洽本市原教中心黃組長，電話：(02)

22835183分機16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
副本：新北市蘆洲區仁愛國民小學(原教中心)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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